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注十三、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

本单位本年度无对外承诺事项和或有事项．

附注十四、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鳌事项的说明

本单位本年度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。

附注十五、其他事项的说明

本单位现办公场所由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无偿提供使用．

上述2023年度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有关附注，系我们按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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